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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田县温溪洲头蛘片区土地储备专

项债券项目法律意见书

本法律意见书由浙江潘源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
“
本所
”
)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,就 [青 田县温溪
洲头蛘片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](以下简称

“
本项目
”
)

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。本所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1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
行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,结合贵中心提供的相关

材料以及本项目的实际情况,出具本法律意见
(书

。

。一、主体资格        °

本项目的土地储各专项债券发行主体及实施主体是

青田县土地储各中心 ,该 中心系青田县全额拨款的事
业法人 ,(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:123325226639096293,

土地储各机构名录代码 TC331121;根 据青田县机关事
业单位的三定方案规定 :青 田县土地储备中心的职责
为:依 据有关规定对全县国有建设用地及其他需要收
储的土地实施收购和收回;负 责组织储备土地的前期
开发 ,并 审核拨付相关费用。因此 ,青 田县土地储各
中心具备本项 目债券的发行及实施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土地储备项目情况      c
c青
田县温溪洲头蛘片区土地储各专项债券项目属于片

区综合开发项 目,本项 目位于青田县温溪镇 ,属 于发展

规划中重要片区。通过收储青田县温溪镇洲头烊片区土

地 ,不仅能够能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,推进土地集约利用、

优化空间布局、提升城市功能 ,带 动区域经济增长 ,而

且可以为公共设施建设、住房建设等提供空间,改善民生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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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通过实施土地收储:青 田县政府将实
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,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。

项目地块组成情况:本项目由洲头蛘 A地块
c(标
识码

编。号 3311212025R000190)、 洲头蛘 B地块 (标识码编号
3311212025R00020g)2个地块构成;总 收储面积为 6I2。 2

肓。项目地块已纳入青田县 2025-⒛ 27土地储箴三年
滚动计划。       〈

‘三、项i目 资金情况 ‘ 
‘

本项 目总投资涉及拆迁安置补偿费用、土地取得费

用、前期开发费用、其他费用等。本项 目总投 资为

139378万 元 ,其 中,发 行专项债券 111000万 元,财
政统筹资金 28378万 元 ,资 金全部用于青田县温溪洲头
烊片区收储。计划 2025年 04月 至 2028年 04月 完
成本项目的收储及通过招拍挂的方式,出 让该地块使用
权。

四、法律意见

(一 )法律法规依据 :
1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2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3。 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

4。 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

5。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

机制的意见》

6。 自然资源部财政部 《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7。 《浙江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
“
自审自发
”
试点工

作指引
·
(试行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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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项 目文件依据 :

1.《土地储各专项债项目地块标识码》      ~

2.‘《青田县湿溪镇洲头烊片 区土地储各专项债券

项目实施方案》

3。 《青田县温溪镇洲头蛘片区土地储备专项债   ^
c券项目实施方案审核意见》

姓。《土储专项债项目战略重要性证明》

5。 《土地储备专项债土地权属情况证明》

6。 《青田县财政总体承受能力报告》

7。 《青田县近三年土地出让金收入情况》

8。 《青田县温溪镇洲头蛘片区红线图》

9。 《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需求申报汇/总表》

10。 《青田县⒛⒛刁u7年土地储各三年滚动计划》

11.青田县温溪镇洲头烊片区规划及三区三线

(三 )法律意见
1。 项目合法性

本项目的土地储备行为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土地储备计划已经获得相关政

府部门的批准,土地储备行为合法有效。

∶ 本
·
项目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预算法》及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 ,

债券发行方案已经获得相关政府部闸的批准,债券发行程序

合法合规。

2。 项目合规性

本项目的土地储备行为符合 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的规

3



定,土地储各的范围、规模、用途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
政策要求。        

°         Ⅱ

本项目的债券资金用途符合 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‘

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,资金将专项用于土地储各相关支出 ,。
不存在挪用或违规使用资金的风险:.        《

3。 项卧风险    ∷
.本项目的土地储各行为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,土地权属
清晰,不存在衩属纠纷或潜在的法律争议。

本项目的债券发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,债券发行主体
具各合法的发行资格,债券发行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定。

根据青田天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《青田县c温

溪镇洲头蛘片区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财务评估报告》估算:本项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项目
收益 10oo78万元,对应本项目融资到期本息总计 132756万

元,项 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。1。 43`项 目自身产生

的收益能够偿还全部融资本息;即本项目的收益与融资能够
平衡,不存在财务风险。

4。 其他法律问题

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,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存在重大法律风险。

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;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、备案等程
序均已依法完成f不存在程序瑕疵或法律障碍。
四、中介服务机构

为项 目提供专业服务的青田天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

司于⒛00年 1月 10日 经青田县市场监督局依法注册,其核

相关合同的签订、履行等均符合

的规定,合同条款合法有效,不



定的经营范围:审计业务
(、

会计服务、会计咨询、资产评估 <

基建工程决算审计验证服务等。该会计师事务所从业及会计

人员具各为本项目的债券发行提供会计业务的资格。

为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浙江潘源律师事务所于 2013年

10月 8日 经浙江省司法厅许可设立;为本项目提供法律服务

的执业律师均是从事律师服务五年以上,在执业期间没有任

何不良记录,完全具备为本项目的债券发行提供律师业务的

资格。

五、结论

基于上述分析c,本所认为 :

1.本项目的土地储各行为合法有效,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的
′
规定。            Γ

2。 本项目的债券发行合法合规,符合
r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预算法》及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。

3。 本项目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,相关合同及程序

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为本所出具,未经本所书面同意,不得用

于其他用途。

此致

律师:叶佳林

2025年 6月 6日


